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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 《基本法》第五十及五十一條《基本法》第五十及五十一條《基本法》第五十及五十一條《基本法》第五十及五十一條

(立法會CB(2)2558/98-99(03)及623/99-00(04)號文件 )

20. 庫務局副局長解釋，政府當局對《基本法》第

五十及五十一條所提及的 “財政預算案 ”一詞作出詮釋時
曾考慮三項主要因素。包括該詞與上下文之間的關係、

有關條文的目的以及政府尋求立法會批准收支建議的既

定安排。政府當局堅持認為， “財政預算案 ”一詞在《基
本法》第五十及五十一條的文意中僅指《撥款條例草案》

但該詞在《基本法》其他條文出現時可能具有一般和較

廣泛的收支方面的涵義。

21. 庫務局副局長向議員保證，政府當局絕無意圖

如某些議員所指，藉以利用對 “財政預算案 ”一詞所作的
解釋局限立法會監察政府收入建議的權力。正如她在上

次會議上所解釋，政府尋求立法會批准收支建議的既定

安排有所不同。政府在每一財政年度所需的開支會逐年

透過由立法會通過《撥款條例草案》的形式撥款備付。

《撥款條例草案》如不獲通過，當局須作出若干過渡性安

排，使政府可繼續提供各項服務。然而，就財政預算的

收入部分而言，則無須作出類似的過渡性或應變安排。

無論關乎收入的條例草案是否獲得通過，政府仍然有法

定權力，根據先前制定的法例徵收稅款或收取費用，而

現行的收入基礎通常佔政府每年收入的大部分。

22. 庫務局副局長續稱，政府當局採用了就《基本

法》有關條文的目的而作出相應解釋的做法。在此方面，

《基本法》第五十條在憲制方面的主要目的，是確保立法

機關不會隨意被解散。根據第五十條，立法會只有在非

常罕有的情況下才會被解散，即立法會兩次通過一項行

政長官認為不符合香港整體利益的法案或立法會拒絕通

過政府提出的財政預算案或任何其他重要的政府法案。

儘管如此，解散立法會的做法，亦必須在政府已嘗試藉

協商取得一致意見但不能成功的情況下方可採取。她表

示，立法會CB(2)623/99-00(03)號文件第 4至 12段已詳細載述
政府當局就其詮釋所持的理據。

23. 主席詢問，《基本法》第五十條所述 “立法會拒
絕通過…..財政預算案 ”一句，是否涵蓋《撥款條例草案》
經議員修正後獲得通過的情況。庫務局副局長答稱，每

宗個案須按其實際情況加以考慮。舉例而言，假如《撥

款條例草案》中相當部分的開支總目被修訂，以致某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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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門或受資助機構無法繼續運作，此一情況實質上等同

於立法會拒絕通過政府提出的財政預算案。

24. 律政司法律顧問 (立法事務 )表示，對《撥款條例
草案》所作的修訂是否等同拒絕通過是衡量《基本法》

第五十條主要目的的指標。政府當局難以向議員列出肯

定會觸發解散立法會行動的各種情況。第五十條的根本

目的是確保立法會不會在沒有公正因由的情況下被解

散。

25. 主席表示，政府當局的答覆似乎暗示，某項條

例草案是否屬於《基本法》第五十條所述的 “其他重要法
案 ”將會在該條例草案被立法會否決之後而非之前決
定。

26. 律政司法律顧問 (立法事務 )表示，某項法案是否
重要，在不同時間會有不同結論。政府當局就何謂重要

法案提出具體的例子，會令各方無法作出靈活闡釋，這

並非正確的做法。

27. 張文光議員表示，當局應仔細考慮訂立一項用

以決定某項條例草案是否重要的機制，並盡快訂立，否

則，若立法會拒絕通過一項條例草案，這可能引發憲制

危機。

28. 律政司法律顧問 (立法事務 )表示，依他之見，《基
本法》第五十條的重點是行政長官有責任不應在沒有公

正因由的情況下試圖解散立法會。何謂重要法案是由行

政長官提供理據決定。即使某項重要法案不獲通過，《基

本法》亦無規定必須解散立法會。律政司法律顧問 (立法
事務 )提及《基本法》第五十條中 “行政長官可解散立法會 ”
一句時進一步表示，使用 “可 ”字是經過深思熟慮的，因
為行政長官須作出判斷及冒上風險。倘若行政長官作出

錯誤判斷，可能導致他要辭職。行政長官並非可武斷地

決定某項法案是否重要。第五十條是連串重要憲制條文

中的一環。解散立法會的行動只可由行政長官作出，他

決定採取此項行動時會冒上風險。主席認為， “可 ”字在
《基本法》第五十條的文意中可理解為行政長官 “獲授權 ”
或  “賦權 ”解散立法會。

29. 張文光議員表示，鑒於第五十條在憲制方面的

影響，當局應制訂用於界定何謂 “重要法案 ”的嚴謹程
序，以防止出現濫用權力的情況。他關注到此問題若不

及早處理，日後就對該詞的詮釋所引出的爭議可能導致

類似政府當局尋求人大常委會解釋《基本法》有關居留

權的定義時所引發的社會不穩定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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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當局

30. 律政司法律顧問 (立法事務 )解釋，“重要 ”一詞在
學術上並無定義。 “重要法案 ”一詞的定義並非絕對。其
中一個例子是有關法案的重要性，必須足以作為行政長

官在任期內只可解散立法會一次的行動理據。他同意議

員的看法，認為應對何謂 “重要法案 ”一句作更詳細研
究。他表示，政府當局應可制訂若干指引，以協助議員

理解當局如何處理涉及重要法案的問題。不過，政府當

局斷不能列出某項法案會被視為重要法案的各種情況，

因而令自已無法作出靈活闡釋。律政司法律顧問 (立法事
務 )答允擬備文件供議員參考。

31. 劉慧卿議員表示，政府當局應澄清某項法案何

時會被視為 “重要法案 ”。主席表示，某項  “不重要 ”的法
案經修訂後可能變得 “重要 ”。他認為，行政機關與立法
機關之間應相互制衡。他以法國為例指出，當政府提出

一項重要的條例草案或議案時，國民議會會提出一項由

十分之一議員聯署的譴責議案。譴責議案若遭否決，有

關條例草案或議案的文本會被視為獲得採納，且不得作

出修訂。倘若有關議案獲通過，執政黨便須下台。他認

為，決定某項法案是否重要純屬政治決定，應在提出有

關法案之前便作出。他表示，香港可考慮制訂一套類似

法國的程序。

32. 律政司法律顧問 (立法事務 )表示，《基本法》第
五十二 (三 )條已帶有行政機關與立法機關之間相互制衡
的意味。在此方面，重選的立法會若仍然拒絕通過原先

的法案，行政長官必須辭職。

33. 關於日後的工作路向，法律顧問表示，議員若

接納政府當局對 “財政預算案 ”一詞的詮釋，事務委員會
應向內務委員會提交報告。內務委員會若接納事務委員

會的建議，議事規則委員會將開始商議落實《基本法》

第五十及五十一條的程序安排。法律顧問續稱，他認同

政府當局對此事的見解。事實上，他曾向議事規則委員

會提供相同的意見。

秘書

34. 議員接納政府當局對《基本法》第五十及五十

一條中 “財政預算案 ”一詞的詮釋，即該詞僅指《撥款條
例草案》。事務委員會將向內務委員會提交報告。至於

《基本法》第五十條所述的 “重要法案 ”，事務委員會將在
日後的會議繼續商議。

(會後補註：事務委員會已於 2000年 2月 11日向內務
委員會提交報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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